
附件2：
区级骨干教师各类别推荐参考条件

提供实绩材料的相关时间为2020年7月至2025年12月（教学业务基本功业绩的时间按具体条件要求）。
一、学科教学类
1.吴江区教坛新秀
（1）获得过镇级以上综合性荣誉或年度考核优秀；
（2）教学基本功扎实，在吴江区级及以上教学业务竞赛中本人获奖或专业素养大市级获奖（优质课、基本功区级一等奖及以上不设年限要求，专业素养赛大市获奖年限放宽至8年内，下同）；
（3）善于总结教学经验，本学科专业论文在吴江区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论文评比中获得二等奖以上或在吴江区级及以上杂志上发表（限报5篇）；
（4）课时量饱满，教学成果优良，在学校同年级教学中成绩处于前列；
（5）获得各级教学成果奖或教育科研成果奖。
2.吴江区教学能手
（1）获得过镇级以上综合性荣誉或年度考核优秀；
（2）教学基本功扎实，在吴江区级及以上教学业务竞赛中本人获奖或专业素养大市级获奖；
（3）善于总结教学经验，本学科专业论文在大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论文评比中获得二等奖以上或在大市级及以上杂志上发表（限报5篇）；
（4）课时量饱满，教学成果优良，教学成绩在学校同年级教师中处于前列；
（5）获得各级教学成果奖或教育科研成果奖。
3.吴江区学科带头人
（1）至少获得过一次年度考核优秀或吴江区级及以上优秀教育工作者（教育教学工作表现突出个人通报表扬）；
[bookmark: _GoBack]（2）教学基本功扎实，在吴江区级及以上教学业务竞赛中本人获奖或专业素养大市级获奖；
（3）善于总结教学经验，本学科专业论文在大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论文评比中获得二等奖及以上或大市级及以上杂志上发表（限报5篇）；
（4）积极投身学科教学改革，主持吴江区级课题或主持、核心参与大市级及以上课题，教改教研成果明显； 
（5）课时量饱满，教学成果优良，教学实绩在全区同学科教师中成绩处于前列；
（6）获得各级教学成果奖或教育科研成果奖。
二、职业教育类
公共基础课教师
1．吴江区教坛新秀
（1）原则上获得过镇级以上综合性荣誉或年度考核优秀；
（2）教学基本功扎实，在吴江区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教学业务竞赛中本人获得二等奖及以上；
（3）善于总结教学经验，本学科专业论文在吴江区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论文评比中获得二等奖以上或在吴江区级及以上杂志上发表（限报5篇）；
（4）课时量饱满，教学成果优良，任教学科在区级以上教学质量监测中指标均在校平均水平以上，辅导学生参加行政部门组织的学科比赛并获奖。
（5）获得各级教学成果奖或教育科研成果奖。
2．吴江区教学能手
（1）获得过镇级以上综合性荣誉或年度考核优秀；
（2）教学基本功扎实，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业务竞赛，参加职业学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在吴江区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教学业务竞赛中本人获得二等奖以上；
（3）善于总结教学经验，本学科专业论文在大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论文评比中获得二等奖以上或在大市级及以上杂志上发表（限报5篇）；
（4）课时量饱满，教学成果优良，任教学科在区级以上教学质量监测中指标排名均在区前三分之一，辅导学生参加行政部门组织的学科比赛并获奖。
（5）获得各级教学成果奖或教育科研成果奖。
3．吴江区学科带头人
（1）基本条件（同时满足以下各条件）
①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证、中级以上职称、教龄8年以上；
②至少获得一次年度考核优秀或被评为吴江区级优秀教育工作者（教育教学工作表现突出个人通报表扬）。
（2）教育教学能力（需同时满足以下各条件）
① 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并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果和较为成熟的经验，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特色，在市区学校本学科或专业范围内有一定的知名度；
②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业务竞赛，参加过职业学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在苏州市级及以上各类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的教学业务竞赛中本人获奖；
③课时量饱满，教学成果优良，任教学科在区级以上教学质量监测中指标排名均在区前20%，辅导学生参加行政部门组织的学科比赛并获奖。
（3）教育科研能力（需同时满足以下各条件）
①善于总结教学经验，本学科专业论文在大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论文评比中获得二等奖及以上或大市级及以上杂志上发表（限报5篇）；
②积极投身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主持吴江区级及以上课题或参与苏州市级及以上课题。
（4）获得各级教学成果奖或教育科研成果奖。
（二）专业技能课教师
1．吴江区教坛新秀
（1）获得过镇级以上综合性荣誉或年度考核优秀；
（2）近5年累计至少3个月以上到企业顶岗实践经历；
（3）教学基本功扎实，在吴江区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教学业务竞赛中本人获得二等奖及以上；
（4）课时量饱满，教学成果优良，任教学科在区级以上教学质量监测中指标均在校平均水平以上，辅导学生参加行政部门组织的学科比赛并获奖；
（5）优选条件：技能水平高，近三年在苏州市级及以上技能大赛中本人获奖。
2．吴江区教学能手
（1）获得过镇级以上综合性荣誉或年度考核优秀；
（2）5年来累计不少于6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
（3）教学基本功扎实，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业务竞赛，参加过职业学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在吴江区级及以上教学业务竞赛中本人获得过二等奖以上；
（4）技能水平高，近三年在苏州市级及以上技能大赛中本人获奖；
（5）善于总结教学经验，本学科专业论文在大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论文评比中获得二等奖及以上或大市级及以上杂志上发表（限报5篇）；
（6）课时量饱满，教学成果优良，任教学科在区级以上教学质量监测中指标排名均在区前三分之一，辅导学生参加行政部门组织的学科比赛并获奖；
（7）获得各级教学成果奖或教育科研成果奖。
3．吴江区学科带头人
（1）基本条件（需同时满足以下各条件）
①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证、中级职称、教龄在8年以上；
②忠诚教育事业，立志教书育人，有良好的师德素养，至少获得一次年度考核优秀或被评为吴江区级优秀教育工作者（教育教学工作表现突出个人通报表扬）；
③从事本专业教学工作五年以上，积极参加国家培训、省市县培训和校本培训，近两年连续或分段到企、事业单位专业实践达30个工作日，是合格“双师型”教师，具有相关专业的执业资格，近5年累计不少于6个月以上企业一线实践经历；
（2）教育教学能力（需同时满足以下各条件）
① 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并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果和较为成熟的经验，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特色，在市区学校本学科或专业范围内有一定的知名度；
②在苏州市级及以上各类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的教学业务竞赛中获奖；
③课时量饱满，教学成果优良，任教学科在区级以上教学质量监测中指标排名均在区前20%，辅导学生参加行政部门组织的学科比赛并获奖。
（3）教育科研能力（需同时满足以下各条件）
①善于总结教学经验，本学科专业论文在大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论文评比中获得二等奖及以上或大市级及以上杂志上发表（限报5篇）；
②积极投身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主持吴江区级及以上课题或核心参与苏州市级及以上课题。
（4）获得各级教学成果奖或教育科研成果奖；
（5）优选条件：有交流或支教经历的教师同等条件下优先。
三、教育科研类
1.吴江区教科新秀
（1）具有一定的教育教学能力，工作量饱满，具有较好的工作实绩和教学质量，获得过镇级及以上综合荣誉或区级优秀班主任（优秀班集体）称号；
（2）主持吴江区学年课题研究并已结题，或主持在研吴江区学年课题且已在市级及以上刊物发表与课题高度相关的研究成果（论文）；作为核心成员参与苏州市级及以上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课题，且已在苏州市级及以上刊物发表与课题高度相关的研究成果（论文）。
（3）围绕主持或核心参与的课题，在苏州市级及以上报刊发表论文，或参加省“师陶杯”“教海探航”“教育管理”“长三角”“基础教育教学研究论文评比”“职业教育创意论坛与创业论坛”等6类论文（征文）评选并获奖（限报5篇）；
（4）教学基本功扎实，在吴江区级及以上教学业务竞赛中本人获奖，或开设过区级及以上公开课（含主题班会、心理健康教育展示活动等），或在区级及以上班主任基本功竞赛以及其他德育类评比中获奖；正职校长（园长）所在学校（幼儿园）去年在教育局组织的学校（幼儿园）工作年度考核中获一等奖；
（5）获得各级教学成果奖或教育科研成果奖者优先。
2.吴江区教科能手
（1）具有一定的教学能力和教育管理能力，工作量饱满，具有较好的工作实绩和教学质量，获得过镇级及以上综合荣誉或区级优秀班主任（优秀班集体）称号；
（2）主持吴江区学年课题研究并已结题，或主持在研吴江区学年课题且已在市级及以上刊物发表与课题高度相关的研究成果（论文）。作为核心成员参与苏州市级及以上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课题，且已在苏州市级及以上刊物发表与课题高度相关的研究成果（论文）。通过课题研究，促进自身教学实践或其他教育实践领域的进步；
（3）围绕主持或核心参与的课题，在大市级及以上报刊发表较高质量的教育教学论文，或参加省“师陶杯”“教海探航”“教育管理”“长三角”“基础教育教学研究论文评比”“职业教育创意论坛与创业论坛”等6类论文（征文）评选并获奖（限报6篇）；
（4）在吴江区级及以上教学业务竞赛中获奖，或获得大市级专业素养奖项，或在区级及以上班主任基本功竞赛以及其他德育类评比中获二等奖及以上；正职校长（园长）所在学校（幼儿园）最近一年在教育局组织的学校（幼儿园）工作年度考核中获一等奖。
（5）获得各级教学成果奖或教育科研成果奖者优先。
3.吴江区学术带头人
（1）工作量饱满，教学质量优秀。获得过区级及以上综合荣誉；
（2）主持或作为核心成员参与苏州市级及以上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主持或作为核心成员参与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课题，且已在市级及以上刊物发表与该课题高度相关的研究成果（论文）。通过课题研究，促进自身教学实践或其他教育实践领域的进步；
（3）围绕自己主持或核心参与的课题，在省级及以上报刊发表较高质量的教育教学论文，或参加省“师陶杯”“教海探航”“教育管理”“长三角”“基础教育教学研究论文评比”“职业教育创意论坛与创业论坛”等6类论文（征文）评选并获奖（限8篇）；
（4）在吴江区级及以上教学业务竞赛中获奖，或获得大市级专业素养奖项；正职校长（园长）所在学校（幼儿园）连续三年在教育局组织的学校（幼儿园）工作年度考核中获一等奖；
（5）获得各级教学成果奖或教育科研成果奖者优先。
四、德育类
1.吴江区德育新秀
（1）班主任工作3年及以上，且目前仍担任班主任（不含副班主任）或其他德育工作，工作量饱满；
（2）获得过镇级及以上荣誉或年度考核优秀或区优秀班主任（优秀班集体）或优秀德育干部等荣誉称号。德育干部所在学校德育工作年度考核由普教科认定；
（3）积极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各类德育评比活动，在区级及以上班主任基本功竞赛或其他德育评比中获奖；
（4）勤于思考，善于研究，有德育类文章在区级及以上刊物发表或在区级及以上评比中获奖（限报5篇）。
2.吴江区德育能手
（1）从事德育工作6年以上，且目前仍担任班主任（不含副班主任）或其他德育工作，工作量饱满； 
（2）获得过镇级及以上荣誉或年度考核优秀或区级优秀班主任（优秀班集体）或优秀德育干部等荣誉称号；德育干部所在学校德育工作年度考核列全区前列（由普教科认定）；
（3）在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区级及以上班主任基本功竞赛或其他德育类评比中获二等奖及以上奖项；
（4）在学校德育工作中起积极作用，开设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区级及以上主题班会、心理健康教育等德育公开展示活动或讲座，积极参与班主任培训工作；
（5）积极主持或参与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德育课题研究，有德育类文章在区级及以上刊物发表或在区级及以上评比中获奖（限报5篇）。
3．吴江区德育带头人
（1）参评年龄男不超过54周岁、女不超过52周岁。从事学校德育工作12年以上（不含副班主任），且目前仍担任班主任或其他德育工作，工作量饱满； 
（2）班主任工作管理到位，学校各类比赛成绩突出。在学校德育管理工作、德育导师工作、团队活动、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教育指导等方面工作出色，成效明显。德育干部和学校领导所在学校德育工作年度考核列全区前列（由普教科认定）；
（3）曾获得过年度考核优秀，或获区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德育类表彰或综合荣誉，在区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班主任基本功竞赛或其他德育类评比中获二等奖及以上奖项；
（4）在德育工作中起带头作用，主动承担各级德育培训工作，并积极参与培养德育工作者。在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区级及以上开设主题班会、心理健康教育等德育公开展示活动或讲座并获得好评；
（5）围绕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德育工作主持区级课题或核心参与大市级及以上课题并切实开展实践研究，在大市级及以上刊物发表德育论文，或在大市级德育论文评比中获二等奖以上（限报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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